嘉兴学院文件
嘉院学字〔2014〕4号                   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嘉兴学院关于给予戴*等2名同学警告处分的决定
学校各部门、直属各单位：

戴*，男，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信计112班学生；高*，男，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数学（师范）122班学生。以上2名同学在2013—2014学年第二学期累计旷课已达20学时。

为严肃校纪，教育本人和其他同学，根据《嘉兴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条例》（嘉院学字〔2007〕24号）第二十六条有关规定，经学校研究，决定给予戴*、高*同学警告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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